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

事会授权管理，建立审慎、制衡与效率兼顾的授权机制，提高公司决策

质量和运转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央企业董事会工作规则（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等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董事会授权是指董事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将部分职权授予总经理行使，法律、

行政法规、公司规章制度规定必须由董事会决策的事项除外。 

第三条  授权原则： 

（一）依法合规。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法定职权

不得授权总经理行使。 

（二）适度授权。坚持决策质量和效率相统一，科学论证、合理确

定董事会授权决策事项及其额度。公司重大和高风险投资项目不得授权。 

（三）动态调整。根据相关制度规定、公司实际情况和总经理行使

职权情况，及时调整授权。 

第四条  董事会授权决策事项： 

（一）部分融资事项； 

（二）工程建设事项、预算内一定金额以内的资金调动和使用等生



产经营方面的事项； 

（三）部分公司改革事项； 

（四）公司行使所投资企业股东权利的部分事项；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非董事会法定职权的其他事项。 

未经董事会同意，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决策事项不得转授权。 

董事会制订具体授权决策方案，明确事项范围、权限条件等内容。 

第五条  董事会对授权采取“制度+方案”管理模式，在保持制度

相对稳定性的同时，通过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的动态调整，满足公司实

际经营管理需要。 

第六条  对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决策事项，总经理采取召开总经理办

公会议形式研究讨论，决策前一般应当听取董事长或党委书记意见，意

见不一致时暂缓上会。 

第七条  总经理在决策董事会授权决策事项时需要本人回避表决

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决策。 

第八条  加强行权能力建设。公司应建立健全总经理办公会议议事

规则。 

第九条  建立授权执行监督机制。总经理定期向董事会报告行权情

况，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第十条  建立授权动态调整机制。董事会加强跟踪督导，定期评估

授权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动态调整授权事项。 

第十一条  总经理应严格按照授权范围履行职责，在授权范围内履

行职权涉及信息披露事项的，应及时告知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与法律事务

部，配合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